《关于修改丽水市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政策解读
《丽水市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已于2022年6月30日印发。现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对个别条款作相应修改（《关于修改丽水市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丽商务〔2022〕84号））。为做好政府文件解读工作，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修改内容

第二章第四条原内容：第四条 跨境电商发展资金支持对象及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支持对象：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区企业。

（二）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纳税、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并按时准确向有关部门报送统计报表等相关资料。

（三）根据《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得享受本扶持资金。

修改为“跨境电商发展资金支持对象及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支持对象:市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企业。

(二)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纳税、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并按时准确向有关部门报送统计报表等相关材料。”

二、制定依据

（一）原文件中第二章第四条第一段将享受相关补贴的企业限定在丽水本地注册企业，涉嫌构成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将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参与本地招标投标、享受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的必要条件，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二）根据《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6条，对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主体，国家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惩戒措施：（六）限制享受财政资金补助等政策扶持。因此对与严重失信名单主体，只能进行“限制”，而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规定不予享受。故将第二章第四条第三段删除。

三、内容解读

本次修改主要针对政策适用对象予以进一步明确。其他条款不变。

本办法中享受相关补贴的企业不再限定在丽水本地注册企业，只要在市区范围内生产及经营并符合相应条件即可享受相关补贴。

（二）限制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享受该项政策，但不再作为一票否决条件。

五、解释单位

由丽水市商务局、丽水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联系方式：市商务局 0578-2161130，市财政局 0578-2669257。

